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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愿和理解力（第一部分） 

28.人有两种官能构成他的生命：一种被称为意愿，另一

种被称为理解力。这些官能彼此不同，却又如此被造，以至于

可以合而为一；当合而为一时，它们被称为心智。因此，人类

心智由它们构成，人的整个生命就在它们里面。 

29.正如合乎神性秩序的宇宙万物都与良善和真理有关，

人里面的一切事物都与意愿和理解力有关；因为人里面的良善

属于他的意愿，真理属于他的理解力。这两种官能，即人的这

两种生命，是它们的容器和主体：意愿是属于良善的一切事物

的容器和主体，理解力是属于真理的一切事物的容器和主体。

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并不在别处。由于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不

在别处，故爱和信也不在别处；因为爱属于良善，良善属于爱；

信属于真理，真理属于信。 

30.由于宇宙万物都与良善和真理有关，教会的一切都与

爱之良善和信之真理有关，还由于人之为人是因着这两种官能，

所以本教义也论述它们；否则，人不可能对它们拥有一个清晰

的概念，甚至不能为他的思维建立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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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意愿和理解力还构成人的灵；因为他的智慧和聪明，

以及总体上他的生命都住在它们里面；身体只是服从而已。 

32.没有什么比知道意愿和理解力如何构成一个心智更重

要的了。它们构成一个心智，正如良善和真理构成一体；因为

意愿与理解力之间有一个类似良善与真理之间的那样一个婚姻。

至于该婚姻是何性质，这从前面所引用的关于良善和真理的内

容完全可以看出来，即：由于良善是一个事物的真正存在，真

理是它来自那存在的显现，故人的意愿是他生命的真正存在，

人的理解力是他生命来自那存在的显现。因为属于意愿的良善

在理解力中形成并显现它自身。 

33.那些处于良善和真理的人拥有意愿和理解力，但那些

陷入邪恶和虚假的人没有意愿和理解力；相反，他们以欲望取

代意愿，以知识取代理解力。因为真正的人类意愿是良善的容

器，理解力是真理的容器；这意味着不能给意愿贴上邪恶的标

签，也不能给理解力贴上虚假的标签，因为它们是对立面，对

立面毁灭彼此。因此，一个陷入邪恶并由此陷入虚假的人不能

被称为理性、智慧和聪明的。对恶人来说，属于心智，也就是

意愿和理解力的主要居所的内层也关闭了。有人以为恶人也拥

有意愿和理解力，因为他们会说他们意愿，他们理解；但他们

的意愿仅仅是贪求，他们的理解仅仅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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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天的奥秘》摘录 

34.属灵真理是无法理解的，除非知道以下普遍原则： 

⑴宇宙万物为成为某种事物，都与良善和真理，以及它

们的结合有关；因而都与爱和信，以及它们的结合有关。 

⑵人拥有意愿和理解力，意愿是良善的容器，理解力是

真理的容器。人里面的一切事物都与这两者及其结合有关，正

如一切事物都与良善和真理，以及它们的结合有关。 

⑶有一个内在人和一个外在人，它们就像天堂和世界那

样彼此不同；然而，它们应该构成一体，以便人能成为真正的

人。 

⑷天堂之光是内在人所处的光，尘世之光是外在人所处

的光；天堂之光是神性真理本身，也就是一切聪明的源头。 

⑸内在人中的事物与外在人中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对应

关系；因此，它们各自以一种不同的形式显现，以便它们只能

通过对应学被领悟。 

除非知道这些和其它许多事，否则，除了那种不协调的

观念外，对属灵和属天事物形成任何观念是不可能的。这意味

着脱离了这些普遍原则，外在人的经验和知识对理性人的学习

和成长来说，几乎没什么用处。由此可见这些信息何等必要。

关于这些普遍原则，详情可参看《属天的奥秘》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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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拥有两种官能，一种被称为意愿，另一种被称为理

解力(35, 641, 3539, 3623, 10122 节)。人的性质取决于他

的这两种官能的性质(7342, 8885, 9282, 10264, 10284 节)。

人凭这两种官能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人的理解力能被主提升，

并看见神性真理；他的意愿也能被提升，并感知神性良善。如

此人可以通过构成他的这两种官能与主结合，但动物则不然

(4525, 5114, 5302, 6323, 9231 节)。既然人能以这种方式

与主结合，那么就其内层，也就是他的灵而言，他不可能死亡，

而是活到永远(5302 节)。人之为人不是因为他的形状，而是

因为属于他的意愿和理解力的良善和真理(4051, 5302 节)。 

********************* 

（AC35）人有两种官能，即：意愿和理解力。当意愿掌

管理解力时，两者一起构成一个心智，由此构成一个生命；因

为这时，此人所意愿和实行的，也是他所思考和打算的。但当

理解力与意愿不一致时，如那些声称自己有信，却又过着违背

这信的生活之人的情形，那么这一个心智就被一分为二。一部

分想要升到天堂，而另一部分却倾向于地狱。由于意愿驱使一

切，所以若非主怜悯人，他整个人必一头栽入地狱。 

（AC3539）一个人能以其理解力来洞察，他的属世层由

此能知道许多良善和真理，但意愿还不能照它们行动。如这一

真理：爱和仁是人里面的本质事物。他能以其理解力明白并确



5 
 

认这个真理，但在他重生之前，却不能以其意愿承认它。甚至

连那些完全缺乏对主之爱和对邻之仁的人也能理解这个真理。

这同样适用于以下真理：爱正是人的生命，爱如何，生命就如

何，或说爱的性质决定了生命的性质；一切快乐和一切愉悦，

因而一切喜乐和一切幸福都来自爱；因此，爱如何，喜乐和幸

福也如何，或说爱的性质也决定了喜乐和幸福的性质。一个人

也能以其理解力明白以下真理，即便意愿不同意，甚至反对它，

即：最幸福的生活来源于对主之爱和对邻之仁，因为神性本身

流入这种生活；相反，最悲惨的生活来源于对自我的爱和对世

界的爱，因为地狱流入这种生活。由此理解力能，意愿却不能

感知到这个真理：对主之爱是天堂的生命，相爱则是来自这生

命的灵魂。因此，一个人越不出于其(未重生)意愿的生命思考，

不从那里反思自己的生活，就越以其理解力感知到这个真理；

但他越出于其(未重生)意愿的生命思考，就越感知不到它，事

实上越否认它。 

因此，一个人以其理解力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神性

能流入一个人里面的谦卑，因为在谦卑的状态下，对自我和世

界的爱，因而阻碍、反对的地狱事物就被移除了。但只要他的

意愿不是一个新意愿，并且他的理解力没有与这新意愿合一，

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处于发自内心的谦卑。事实上，一个人越

过着邪恶的生活，也就是说，他的意愿越朝向邪恶，这种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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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不可能在他里面；而且前面所说的真理对他来说就越模糊，

他甚至越发否认它。因此，一个人以其理解力也能感知到：人

谦卑不是因为主喜爱荣耀，而是因为祂的神性之爱；在这种情

况下，主就能与良善和真理一起进入，给此人带来祝福和幸福。

不过，越请教意愿，这真理就越模糊。其它许多例子也是如此。 

能理解良善和真理的这种官能已经被赋予人，即便他不

意愿它，好叫他能被改造和重生。鉴于这个原因，这种官能既

存在于善人身上，也存在于恶人身上；事实上，有时在恶人身

上更敏锐。不同之处在于：对恶人来说，对真理的情感不是为

了生活，也就是为了源于真理的生活良善而存在的，所以他们

不能被改造；但对善人来说，对真理的情感的确是为了生活，

也就是为了生活的良善而存在的，所以他们能被改造。但善人

改造的第一个状态是，在他们看来，教义的真理似乎是第一位

的，生活的良善是第二位的，因为他们出于真理行善，或说真

理是他们善行的源头。而他们的第二个状态是，生活的良善是

第一位的，教义的真理是第二位的，因为这时，他们出于良善，

也就是对良善的意愿行善，或说良善，即对良善的意愿是他们

善行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意愿已经与理解力如同以一

种婚姻那样结合，所以这个人就重生了。 

（AC7342）“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注：出埃及记 7:23，

和合本经文：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表出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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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抵制和由此产生的固执。这从“不将某事放在心上”的含

义清楚可知，“不将某事放在心上”是指不注意；由于在恶人

当中，不注意神性事物是由出于意愿的抵制导致的，所以这句

话表示这一点；并且“不把它放在心上”含有和“坚硬”一样

的意思，故也表示固执，如前所述(7272, 7300, 7338 节)。至于

出于意愿的抵制，要知道，意愿才是那主宰人的。有些人以为

主宰人的，是理解力；但理解力并不主宰人，除非意愿有同样

的倾向。理解力与意愿是一致的，因为就本身而言，理解力无

非是意愿所取的外在形式。此处提到的“意愿”表示人的爱之

情感，因为人的爱之情感不是别的。主宰人的，就是这种情感，

因为爱之情感就是他的生命。如果人的情感是爱自己爱世界的

情感，那么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种情感。他也不会抵制它，因

为这样做就是抵制他自己的生命。真理的原则不会给人留下任

何印象；这些爱的情感若已占据主导地位，就会把真理拉到自

己这一边，并歪曲它；如果真理不完全支持它，就会弃绝真理。

这解释了为何信所教导的真理原则对人没有任何作用，除非主

把属灵之爱，也就是对邻之爱的情感灌输进来。人在何等程度

上接受这种情感，也在何等程度上接受信之真理。构成新意愿

的，就是这种爱的情感。由此可见，如果意愿有抵制，人永远

不会把任何真理放在心上。正因如此，地狱里的人因对他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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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邪恶拥有一种情感或欲望，所以无法接受信之真理，从而

无法得以纠正。也正因如此，恶人会尽可能地歪曲信之真理。 

（AC8885）一个人的思维里面有永远在那里的事物，也

就是在那里普遍掌权的事物；这些是他最内在的事物。人从这

些事物那里视那些不永远在思维里的其它事物，也就是尚未普

遍掌权的其它事物为在自己之外，以及在自己之下，与他尚不

相关。这时，他从其它事物那里选择那些与最内在的事物相一

致的事物，并将其与自己相关联；当这些事物与最内在的事物

相关联，并最终与它们结合时，最内在的事物，也就是那些普

遍掌权的事物就变得更加强大。对善人来说，这一切通过新的

真理实现；对恶人来说，这一切则通过新的虚假，或对真理的

错误使用实现。 

要进一步知道，普遍掌权的东西就是那已经被灌输到意

愿本身中的东西，意愿本身是人的最内在部分，因为意愿是由

他的爱形成的。事实上，无论一个人爱什么，那都是他的意愿；

他爱之胜过一切的东西，他会最深处进行意愿。然而，理解力

有助于向别人清楚显明一个人所意愿，也就是所爱的东西。不

过，它也有助于扭曲别人的意愿；这个人会利用各种业已形成

的观念使别人的意愿服从他自己的意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爱或情感也从意愿流入理解力中的观念，并通过一种灵感将生

命和活动注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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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善人来说，理解力中的这些观念与属于意愿的情感合

而为一；但对恶人来说则不然。对他们来说，思维和意愿从至

内在的确是一致的，因为意愿所渴望的邪恶，理解力以与该邪

恶相一致的虚假的形式来进行思考。不过，这种一致性并未显

明给世人，因为恶人从孩童时就开始学习说一套，想一套，行

一套，意愿一套。简言之，他们学会了将其内层人与外层人分

离，并在外层人中形成或发展出除了内层人中的东西之外的另

一个意愿，以及另一个思维，从而通过外层人去伪装与内层人

完全相反的良善，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内层人却在意愿邪恶，

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思想这邪恶。但在来世，内层意愿和思维的

性质却如同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样显而易见；因为在来世，外在

事物都被移走，内在事物则裸露出来。 

（AC9282）由于生活的律法，敬拜的律法，国民的律法

只要仅仅在他的理解力中，在他那里就什么也不是，只有存在

于他的意愿中时，才是某种东西，故圣言处处说到，必须“遵

行”它们；因为遵行它们属于意愿；而知道、理解、承认并相

信属于理解力。然而，它们在变成此人意愿的一部分之前，不

会与他同在；在成为植根于意愿的理解力的一部分之前，也不

会在他身上显现。因为人的存在就在于意愿，显现则在于由此

而来的承认和相信。在一个人那里没有这种存在和显现的事物

不会变成他自己的，而是站在外面，还没有被领进屋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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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根本无助于这个人的永生；因为这类事物若不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在来世就被驱散；只有那些在他心里，也就是在他的

意愿里，并由此在他的理解力中的事物才会保留下来。正因如

此，经上在圣言中处处说到，必须“遵行”诫命和律例，如在

摩西五经：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

着 (利未记 18:4-5) 。在其它经文也提到(马太福音 5:20; 7:24-27; 

16:27;约翰福音 3:21)。 

（AC10284）凡从主而来的，都是良善和真理。但人在模

仿它的时候所制造的良善和真理并不是良善和真理。原因在于，

一切良善和真理都凭所关注的目的而拥有生命在里面。一个始

于人的目的完全是自私的；而来自主的良善和真理是为了作为

目的的良善和真理本身，因而是为了主而存在的，因为一切良

善和真理皆来自主，或说主是一切良善和真理的源头。在人那

里，目的就是他自己，因为它构成他的意愿和他的爱；事实上，

一个人以他所爱和所意愿的为目的。人里面源于他自己的一切

爱都是对自我的爱和为了自我而对世界的爱；但人里面源于主

的爱则是对邻舍的爱和对神的爱。这两种爱之间的差别就像地

狱和天堂之间的差别那样大。此外，对自我的爱和为了自我而

对世界的爱在地狱掌权，并构成地狱；而对邻舍的爱和对主的

爱则在天堂掌权，并构成天堂。而且，一个人的爱如何，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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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并永远如何；事实上，爱构成一个人意愿的全部，并由

此构成他的理解力的全部，因为构成意愿的爱不断流入理解力，

点燃并光照它。正因如此，当那些爱邪恶的人在自己里面思考

时，他们的思维就由与他们所爱的邪恶相一致的虚假构成，尽

管在世人面前，他们出于伪善而以不同的方式说话，有些人则

出于说服性的信仰说话，关于说服性信仰的性质，可参看前文

(9364, 9369 节)。 

要知道，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世人面前模仿神性

事物本身，把自己表现得像一位光明天使。但主与天使看到的，

不是他所表现的外在，而是内在；当这内在来自自我，或人自

己的东西，或说自我是它的源头时，它就是污秽的。这种人里

面只有属世之物，根本没有属灵之物。他们仅在属世之光中看

一切事物，在天堂之光中则一无所见；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

何为天堂之光，也不知道何为属灵之物。他们的一切内层或说

内在能力都转化为外在事物，几乎和动物的内层一样；他们也

不允许自己被主提升到更高事物。然而，人比动物优越，拥有

一种特殊的能力，即他能被主提升到天堂和主那里，从而被主

引导。凡为了良善和真理而爱良善和真理，也就是爱邻舍和神

的人都以这种方式被提升；因为从一般意义上说，邻舍是良善

和真理；从较低意义上说，邻舍是公义和公平，因为神是它们

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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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什么叫通过人的努力模仿神性事物。在圣言的

各个地方，经上以“埃及”和“法老”来描述这样的人；因为

“埃及”和“法老”表示属于属世人的记忆知识。经上还以

“亚述”来描述他们，“亚述”表示基于记忆知识的推理(关于

“埃及”，可参看 9340, 9391 节提到的地方；关于“亚述”，可

参看 1186 节)。 

在灵人当中有大量灵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狡猾模仿神

性事物；因为他们假装诚实、正直和虔诚，并且如此狡猾，以

至于连善灵也要被引入歧途，除非主光照或启示他们，使他们

能看清这些灵人的内层是什么样子。当这些内层被揭开时，善

灵都充满恐惧并逃离。不过，这些灵人会被剥去表面的伪装，

并被带入他们那魔鬼般的内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动沉入

地狱。 

（AC6323）从主经由天使所流入的爱之良善包含所有真

理，如果人过着爱主爱邻的生活，真理会自然而然地显现。这

一点不仅从天堂所发生的事，还从低下的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明

显看出来。因为自然界的事物是可观察的，我可以举其中一些

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动物只受它们被造、后来又生在其中的爱和这些爱的情

感，而非其它东西驱使；因为每个动物都被带向它的情感和爱

所吸引它的方向。正因如此，动物还拥有属于那爱的一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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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出于一种类似婚姻之爱的爱知道如何交配，牲畜有牲

畜的方式，鸟类有鸟类的方式。鸟类知道如何筑巢、产蛋，并

卧在它们上面，孵化它们的幼雏，知道如何喂养它们。它们知

道这一切，无需任何教导，仅靠一种类似婚姻之爱的爱和一种

对后代的爱，这些爱拥有植入在它们里面的一切知识。它们同

样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当食物吃，如何找到它们。更神奇的是，

蜜蜂知道如何从各种鲜花中寻觅食物，也知道如何收集造蜂室

所用的蜂蜡；它们先是把后代安置在这些蜂室中，然后在里面

储存食物。它们还知道如何为过冬作准备；更不用提其它许多

事了。所有这些知识就包含在它们的爱中，并且从一开始就住

在那里。生物就出生在这些知识中，因为它们存在于属其真实

本性，并且它们被造所进入的秩序中；此后，它们被来自灵界

的一种总体流注所驱使。 

人若活在他被造所进入的秩序中，也就是活在爱邻爱主

之中（因为这些爱适合人类，是人类所特有的），那么生来就

比所有动物都优越，不仅生在知识中，还生在一切属灵真理和

一切属天良善，因而生在一切智慧和聪明之中。因为人能思想

主，能通过爱与主结合，从而被提升至神性和永恒之物，而这

对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若活在自己真正的秩序中，

就会唯独由从主经由灵界而来的总体流注所指引。但是，他并

未生在其真正的秩序中，而是生来就违反自己的秩序，所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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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完全没有知识。正因如此，主才会规定：他以后可以重生，

以这种方式照着他自由接受良善，并通过良善接受真理的程度

而进入聪明和智慧。 

********************* 

正如宇宙万物都与良善和真理有关，人里面的一切事物

都与意愿和理解力有关(803, 10122 节)。因为意愿是良善的

容器，理解力是真理的容器(3332, 3623, 5835, 6065, 6125, 

7503, 9300, 9930 节)。无论你说“真理”，还是说“信”，

都是一回事，因为信属于真理，真理属于信；无论你说“良善”

还是说“爱”，也都是一回事，因为爱属于良善，良善属于爱；

凡人所信的，他都称之为真理；凡他所爱的，他都称之为良善

(4997, 7178, 10122, 10367 节)。由此可知，理解力是信的

接受者，意愿是爱的接受者；当信和爱在人的理解力和意愿里

面时，它们就在他里面，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别处(7178, 10122, 

10367 节)。由于人的理解力能接受对主的信，意愿能接受对

主的爱，所以他能凭信和爱而与主结合，凡能凭信和爱而与主

结合者，永远不会死亡(4525, 6323, 9231 节)。在灵界，爱

就是结合(1594, 2057, 3939, 4018, 5807, 6195, 6196, 

7081, 7086, 7501, 10130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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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803）此处全面描述了大洪水之前的人的说服（注：

创世纪 7:21），也就是说，他们里面有对虚假的情感，恶欲，

享乐，肉体和尘世的事物。所有这些事物都存在于说服里面，

尽管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以为一个虚假的假设或虚假

的说服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或一个很一般的实体。然而，他

大错特错了，因为情况恰恰相反。人的每一个情感都从其理解

力的事物，同时从其意愿的事物中获得其存在和性质。因此，

就其理解力的一切事物和意愿的一切事物而言，整个人就存在

于他的每一个情感中，甚至存在于其情感的最个别或最微小的

事物中。 

我从大量经历中已经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仅举一

例)，在来世，从灵人的一个思维观念就能知道这个灵人的品

质。事实上，天使从主获得这样的能力：只是看一眼，他们就

立刻知道任何人的性格，并且从不会出任何差错。由此明显可

知，一个人的每一个观念和每一个情感，甚至其情感的每个最

小部分或每一丁点，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形像和一个样式；也就

是说，它包含或近或远地来自其整个理解力和整个意愿的某种

东西。大洪水之前的人的可怕说服是这样来描述的：他们有对

虚假的情感，也有对邪恶的情感，也就是恶欲，以及享乐，最

终一切肉体和尘世的事物在里面。所有这些都存在于这些说服

里面，不仅存在于总体的说服里面，还存在于说服的最个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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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事物里面，其中肉体和尘世的事物占主导地位。人若知道

一个虚假的假设或一个虚假的说服包含多少东西，必不寒而栗。

它就是一种地狱的形像。不过，如果它们是纯真或无知的产物，

那么他里面的这些虚假就很容易被驱散。 

（AC4997）“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注：创世纪

39:9，和合本经文：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

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

大恶，得罪神呢）表既然如此，它们只存在分离，而不是结合。

这从“恶”，以及“得罪”的含义的含义清楚可知：“恶”和

“得罪”是指当事物分离而非结合时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

它描述了如若属灵的属世良善与非属灵的属世真理结合，将会

发生的情形；因为这二者既不同也不适合，会彼此拉开距离。

经上之所以说“作这大恶，得罪神”，是因为就其本身而言，

恶，以及罪无非是与良善分离。此外，邪恶本身在于分离，这

一点从良善明显看出来；事实上，良善就是结合，因为一切良

善皆源于对主之爱和对邻之爱。对主之爱的良善将人与主，因

而与从主发出的一切良善联结起来；对邻之爱的良善则将他与

天堂和那里的社群联结起来；因此，他凭这爱而与主结合。严

格来说，天堂就是主，因为主是那里全部中的全部。 

但对邪恶来说，情况刚好相反。邪恶源于自我之爱和尘

世之爱。源于自我之爱的邪恶不仅使人与主分离，还使他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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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分离，因为除了自己外，他不爱任何人，即便爱他人也只是

视他们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或因他们与他构成一体。因此，

他将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他自己，完全远离其他人，尤其最

远离主。当一个社群中许多人这样做时，那么所有人都会彼此

分离，各自都从心里视他人为仇敌；若有人冒犯他的自身利益，

他就会仇恨那人，并以毁灭他为乐。尘世之爱的邪恶也没什么

不同，因为这爱贪恋别人的财富和货物，渴望拥有属于他们的

一切；由此也产生敌意和仇恨，只是程度较小。为叫人知道何

为恶，因而何为罪，只是让他研究一下，知道何为自我之爱和

尘世之爱就可以了；要知道何为良善，只是让他研究一下，知

道何为对神之爱和对邻之爱就可以了。通过这种方式他就会知

道何为邪恶，进而知道何为虚假；由此知道何为良善，进而知

道何为真理。 

（AC1594）造成这种分离（注：外在人与内在人的分离）

的主要原因是爱自己；爱世界也造成分离，但不如爱自己。人

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生活缺乏仁爱；当他的

生活缺乏仁爱时，他怎能看到对自己的爱及其欲望的生活如此

违背天堂之爱呢？此外，对自己的爱及其欲望里面还有一种产

生快乐的燃烧火焰，这种快乐如此触动一个人的生命，以至于

他几乎不相信它并不构成永恒的幸福本身。因此，许多人也认

为永恒的幸福在于肉身生活结束后成为大的，被其他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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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天使服侍；而他们自己却不愿服侍任何人，除非为了隐藏的

动机，即服侍他们自己。在这种时候，他们声称他们只愿服侍

主是一个谎言，因为那些以爱自己为动机的人甚至想要主也服

侍他们，并且这种事越不发生，他们就越退离。因此，他们心

里怀有成为主人自己并统治整个宇宙的渴望。当大多数人，甚

至所有人都是这个样时，不难想象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统治！这

岂不是地狱的统治？因为在地狱，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他人。

这就是隐藏在爱自己里面的东西，或说是爱自己的内在特征。

由此可见爱自己是何性质，我们也可从以下事实看出这一点，

即：它里面隐藏着对所有不像奴隶那样顺服它之人的仇恨。它

因隐藏着仇恨，故也隐藏着报复、残忍、欺骗和其它许多难以

启齿的邪恶。 

然而，相爱是唯一的天堂之爱。相爱在于一个人不仅说，

还承认并相信他完全不配，是卑鄙污秽的东西，主以其无限怜

悯不断把他从地狱拉回并扣留，尽管他总是试图，甚至渴望一

头扎进地狱。他之所以需要承认并相信这一点，是因为这是真

的。不是主或天使为了获得他的臣服而想叫他承认并相信这一

点，而是为了防止他高抬自己，或因骄傲而膨胀，尽管他本来

就是这样。这就像听到粪便自称是纯金，或粪堆上的苍蝇自称

是天堂鸟。因此，一个人越承认并相信自己本来的样子，就越

退离对自己的爱及其欲望，并憎恶自己。他越这样做，就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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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接受天堂之爱，也就是相爱；这爱就在于愿意服侍所有人。

他们就是“最小的”所指的人，这些人在主的国里会成为最大

的(参看马太福音 20:26-28; 路加福音 9:46-48)。 

这些考虑表明是什么将外在人与内在人分离，主要是对

自己的爱；而将外在人与内在人结合在一起的，主要是相爱；

这爱永远不可能获得，除非对自己的爱退离，因为两者是完全

对立的。内在人仅仅是相爱。人的灵本身或灵魂是死后活着的

内层人。它是有机的（organic），因为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它就与肉体结合。这内层人，也就是他的灵魂或灵，不是内在

人(译注：内在人英文是 internal man；内层人英文是 interior 

man)；但当内层人有相爱在里面时，这内在人就在这内层人

里面。属于内在人的事物是主的，以至于可以说内在人就是主。

但只要一位天使或一个世人过着相爱的生活，主就会赐予他天

堂的自我，以致他只感觉他凭自己行善，所以内在人被归于人，

就好像是他自己的。然而，那些彼此相爱的人都承认并相信一

切良善和真理都不是他们的，而是主的。他们承认并相信他们

爱人如己的能力(尤其如果他们像天使，他们爱人胜己的能力)

是主的恩赐；他们越不承认这恩赐是主的，就越远离这恩赐及

其幸福。 

（AC2057）教会中那些沉浸于虚假，同时沉浸于爱自己

的人是最亵渎神圣事物的人；而那些沉浸于其它任何一种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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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没有那么糟糕。对自己的爱是最污秽的，因为它对社会，

因而对人类具有毁灭性，如前所示(2045 节)。它还与构成天

堂的相爱截然对立，因而对天堂的秩序本身也具有毁灭性。这

从来世的恶灵和魔鬼，以及地狱可以看出来；在地狱掌权的，

只有对自己的爱。由于对自己的爱在那里掌权，所以各种仇恨、

报复和残忍也掌权，因为这些都是爱自己的产物。 

在天堂，相爱在于爱邻胜己；其结果是，整个天堂可以

说呈现为一个人的形像，因为从主所获得的相爱将所有居民都

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人的幸福都传给每个人，每个人的幸

福则传给所有人。所以天堂的形式是这样：每个人可以说都是

一种中心点，因而是所有人的幸福交流的中心点；这种情况照

着相爱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而这些形式不计其数。由于那些

由相爱掌权的人在能与其他人分享流入他们的东西，并发自内

心如此行中体验到无上的幸福，所以这种分享会永远持续下去。

因此，主的国越大，个体成员的幸福就越多。天使们因被划分

到不同的社群和居所，所以不会思想这个问题；但主按秩序安

排一切事物，无论总体还是细节。这就是主在天上的国度。 

除了对自己的爱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试图摧毁这种形

式和这种秩序的了。因此，在来世，凡爱自己的人，无一例外，

都比其他人更像地狱，因为对自己的爱不与其他人分享任何东

西，反而将他们的快乐和幸福掐灭并窒息而死。他们攫取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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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那里流入他们的任何快乐，把它集中在自己身上，以自

我中心败坏它，或说把它变成自己的某种污秽，并防止它进一

步传播。他们以这种方式摧毁一切和谐一致，制造分离和由此

而来的毁灭。由于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想被其他人服侍、尊敬

和崇拜，并且只爱自己，不爱任何人，所以后果就是分离，这

种分离指向并表现为悲惨的状态。因此，他们感觉再没有比出

于仇恨、报复、残忍，以骇人听闻的可怕方式通过幻觉折磨他

人更快乐的了。当这些人来到相爱掌权的社群时，他们自动仆

倒在地，就像污浊、死沉的重物从纯净清新的空气中坠落，因

为所流入的一切快乐都在他们自己里面终结。由于他们散发出

自我的污秽观念，或说自己重要的肮脏想法，所以他们的快乐

在那里变为尸体的恶臭，他们从这种臭味中嗅到自我的地狱。

此外，他们还遭受极度的痛苦。 

由此可见对自己的爱是何性质，它不仅对人类具有毁灭

性(如前所示，2045 节)，而且对天堂的秩序也具有毁灭性。

因此，它里面只有肮脏、污秽、亵渎和地狱本身，尽管这爱在

那些受它影响的人看来完全不是这样。那些与自己相比看不起

其他人的人就是爱自己的人；他们憎恨凡不迎和、服侍，并以

某种方式拜他们的人；他们还在报复，剥夺他人的地位、名声、

财富和生命中寻求残忍的快乐。那些爱自己的人就陷入这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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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其快乐就是这样；而那些陷入这些邪恶的人要认识到他们

被爱自己掌控 

（AC5807）关于爱是联结，要知道，爱是属灵的联结，

因为它是两个人心智的联结，也就是两个人思维和意愿的联结。

由此明显可知，就本身而言，爱纯粹是属灵的，它的属世对应

物就是相伴和那种亲密无间的快乐。爱本质上是由状态的变化

和构成人类心智的形式或实质的差别所产生的和谐。这种和谐

若来源于天堂的形式，就是天堂之爱。由此可见，爱不可能来

源于任何其它东西，唯来源于从主所领受的真正的神性之爱。

这意味着爱就是流入形式，并如此排列它们，以致它们的状态

变化和它们的差别可存在于天堂的和谐中的神性。 

但与此对立的爱，即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不是联结，

而是分离。诚然，它们看似联结；但这是因为只要一个人在谋

取利益、获得重要地位，或报复和迫害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方面

与另一个人合作，他们就会视对方与自己为一体。但是，一旦

一方不再偏向另一方，向他示好，他们就会分离。天堂之爱则

不然。这爱完全反对、讨厌为了自我而向别人行善；相反，它

行善是为了居于别人里面，且别人从主那里所领受的良善，因

而是为了主自己，就是那良善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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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6196）各种各样的经历使我知道一个人的爱决定了

灵人与他的联系多么紧密。因为我一开始专心爱某样东西，具

有相似之爱的灵人便同在；在这爱消失之前，他们不会被移除。 

（AC7501）至于那些被侵扰的人被恶灵扣留，情况是这

样：当恶灵攻击某人时，他们知道如何进入与他的欲望密不可

分的快乐，以及吸引其基本思维方式的观念，因而他所爱的对

象中。只要进入，他们就会像扣留囚犯一样扣留他们正侵扰的

那个人；若没有主的神性帮助，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挣脱。

因为他的爱和他们进入他的爱之快乐会把他与他们绑在一起。

这就是恶灵和魔鬼在来世所用的伎俩。这种事在这个世界上也

是看得到的；当一个人进入别人的爱所固有的快乐时，他就迷

住此人，还引导他。 

（AC10130）一个人由于他所爱、因而所思考的东西而拥

有的内在感觉通过触觉来表达，也通过它被交流并传给别人。

对方越是喜爱表达这些感觉的这个人，或喜爱这个人所说所行

的，这些感觉就越被接受。 

这一点在来世尤其明显，因为在那里，所有人都出于内

心，也就是出于意愿或爱行动。他们不允许以脱离意愿或爱的

动作来行动，也不允许用欺诈的嘴唇来说话，也就是说，不可

以脱离内心的思维来说话。在来世，内在感觉如何通过触觉被

交流并传给另一个人，以及对方如何接受它们取决于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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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那里，每个人的意愿或爱构成整个人，

来自它的生命气场像呼吸或蒸气那样从他流出，包围他，可以

说在他周围构成他自己，或说构成他自己的一个延伸；几乎与

世上植物周围的散发物没什么两样，这种散发物从远处通过气

味就能察觉出来；还有动物周围的散发物，实际上，一只狗凭

敏锐的嗅觉就能测出来。一种类似的散发物从每个人身上流出，

这一点从大量经历可以得知。但当一个人抛弃肉身，成为一个

灵人或天使时，这种散发物或呼出物就不像在世上那样是物质

的，而是一种从他的爱流出的某种属灵流出物。那时，这爱在

他周围产生一种气场，这种气场使其他灵人从远处就能发觉他

的性质或品质(关于这种气场，可参看 9606 节所提到的地方)。 

由于在他们的世界，这种气场被交流并传给别人，并被

对方照着他的爱而接受，所以那里会发生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

奇妙之事，如： 

（1）人们彼此的同在总是由于他们爱的相似，他们彼此

的缺席则总是由于不相似。 

（2）所有人都照着爱而彼此联系交往。那些处于从主获

得的对主之爱的人在至内层天堂彼此联系交往；那些处于从主

获得的对邻之爱的人则在中间天堂彼此联系交往；那些处于信

之顺从，也就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而行真理的人则在最低层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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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联系交往。但那些受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支配的人，也就

是那些行事以自己和世界为目的的人则在地狱彼此联系交往。 

（3）所有人都将自己的眼睛转向他们所爱的人。那些爱

主的人将眼睛转向如同太阳的主；那些出于从主获得的爱而爱

邻的人则将眼睛转向如同月亮的主；那些为了真理的缘故而行

真理的人则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关于主如同一轮太阳和一轮月

亮，可参看前面的说明(1521, 1529-1531, 3636, 3643, 4060, 4321e, 

5097, 5377, 7078, 7083, 7171, 8644, 8812 节)。说来奇妙，无论面

对哪个方向，也就是说，无论转向哪个方位，他们总能看见主

在他们面前。地狱里的人恰恰相反；因为在那里，他们越受自

我之爱和尘世之爱支配，就越背离主，使得祂在他们背后。无

论他们面对哪个方向，或转向哪个方位，也都是如此。 

（4）当一位天堂天使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人身上时，他

的内在感觉就会照着其爱的量和质而被交流并传给他们；而这

些感觉也照着他们爱的质和量而被他们接受。因此，一位天堂

天使的注意力若集中在善人身上，就会带来欢喜和快乐；但若

集中在恶人身上，就会造成痛苦和折磨。  


